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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55       证券简称：蒙草抗旱     公告编号：（2016）052号 

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签订“乌兰浩特工业大道绿化

景观带扩建工程框架协议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风险提示： 

1、《乌兰浩特市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框架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为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乙方”）与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甲

方”）签订的框架性协议，并非正式合同。 

2、经过合法合规的竞争性程序，确认公司为本项目合作伙伴后，

甲乙双方需签订正式合同，具体事项以各自有权部门批准后签署的正

式合同为准，最终能否签订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   3、 如签订正式合同后，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较多的资金，且

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。  

    4、本协议涉及投资金额为估计数，具体金额以签订的正式合同

为准，存在执行金额与协议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 

    5、本项目履行期限较长，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部分

项目不能实施的风险；存在因其他原因而导致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；

存在建设内容变更的风险。  

     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16 年 5 月 4 日，公司与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签署了《乌兰

浩特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框架协议》，投资总额估算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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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1.2 亿元。    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 

   （一）交易对方介绍 

乌兰浩特是兴安盟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全市现辖 4 个镇、12

个办事处，总面积 2353.5 平方公里，总人口 32 万人。作为兴安盟的

中心城市， 201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,361,940 万元，比上年增

长 6.8%；财政收入全年实现 272,403 万元，同比增长 8.5%；全年建

筑业完成增加值 106,094 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2.4%；全社会固定资产

投资完成 1,160,660 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26.1%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

收入 18,393 元，同比增长 10.8%，农民人均纯收入 8,442 元，比同

比 增 长 13.3% 。 （ 以 上 信 息 来 源 ： 乌 兰 浩 特 市 政 府 网

http://www.wlht.gov.cn/ 、 乌 兰 浩 特 市 统 计 局

http://www.wlhttjj.gov.cn/） 

    公司与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2013 年至 2

015 年三年期间，公司与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发生过类似业务，分

别确认收入 1,676.96 万元、896.68 万元、2,995.10 万元。 

    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    （一）项目概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乌兰浩特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 。 

    2、工程地点：乌兰浩特工业大道。 

    3、项目投资成本估算：工程总造价暂定为人民币 1.2 亿元。 

    4、主要建设内容：  

省际通道北环路至南环路国家电网变电站，建设总面积约

450,000平方米，绿化面积约 360,000 平方米，附属设施包括景观刻

http://www.wlht.gov.cn/
http://www.wlhttjj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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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石等设施。 

（二）工期 

开工时间：2016年4月1日，竣工时间：2018年4月1日，工期共计 

730天。施工期加养护期共3年。 

（三）实施方式 

3.1 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，甲方将工程实施范围内的全部实施内

容交由乙方来完成。 

3.2 甲方同意将工程实施总承包给乙方，由乙方负责上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程实施范围内实施内容的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组织实施等全部

工作。 

3.3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，甲方同意乙方选择有资质、有实力、有

信誉的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进行合作，与乙方共同完成全部工作。 

3.4 乌 兰 浩 特 工 业 大 道 绿 化 景 观 带 扩 建 工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程承包款待设计文件完善后，由甲乙双方按工程建设的相关要求，

以合同的形式另行确定。 

    （四）双方责任及义务 

4.1 乙方必须按照批准的方案并按甲方的要求对工程组织实施。 

4.2 甲方负责协调工作外围的各方面关系，并确保施工场地三通

一平，保障施工工作顺利进行，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工作。 

4.3 项目开始施工后，甲方于每月20日前确认乙方完成的工程

量，乙方于每月25日前上报当月完工产值，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完

成产值的确认并返回乙方。 

4.4 乙方应认真按照标准、规范和设计要求组织施工，随时接受

甲方、招标单位、监理的检查检验。 



 4 

4.5 乙方如在后续投标过程中未能中标，甲方有义务按照约定的

结算办法在一个月内对乙方已完工程进行结算，并一次性支付全部款

项。 

    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 

乌兰浩特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项目工程总造价暂定为

1.2 亿元人民币，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7.68 亿元的

6.79%，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该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

顺利实施后，该项目将对公司 2016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   五、备查文件 

《乌兰浩特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框架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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